
桃園市 108年度中小學學生交通意外事故防制報告表 

學校名稱 石門國小 

事件序號 1456199 

填 寫 人 林清河 聯絡電話 
03-4711752 分機

310 

事故原因及經過 

(含事故時間、使用

交通工具、目的、事

發原因及經過) 

1. 事故發生時間：108.5.14 上午約 7:30 

2. 事故當事人：學生施○○、機車用路人 

3. 肇事交通工具：機車 

4. 旅運目的：上學 

5. 事故發生原因：學生施○○於 108.5.14 上午

約 7:30 上學途中，於桃園市龍潭區文化路

50 號附近因穿越馬路與騎乘機車用路人發

生擦撞，致施生身體手臂部分擦傷、背部瘀

青，經送醫包紮後已回校上課。 

6. 處理經過：(1)108.5.14 07：50 學校知悉

(2)108.5.14 11：29 校安通報(3)導師慰問

關心(4)車禍事件由警方處理中。 

防制措施 

(請條列人事時地物

等具體措施，可自行

增列，勿僅填寫「加

強交通安全教育或

宣導」) 

1.交通安全四守則宣導 

2.學生安全過馬路宣導 

3. 於交通安全教育時段播放交通安全宣導影

片「僥倖」、「交通安全四大守則」等，強化交

通安全觀念。 



佐證資料 

(請附加強交通安全

教育相關照片或資

料，照片請放置於右

欄格式，表格如不敷

使用，請自行增列；

資料請放置於本表

之後) 

 

說明：學生朝會安全過馬路宣導 

 



說明：學生朝會安全過馬路宣導 

 

 

說明：交通安全宣導影片-交通安全四守則宣導 

 

說明：交通安全宣導影片觀看紀錄 

 


